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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

主要业务也没有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贾宏先生、郑颖宇先生、高志权先生、范思远先生、谢

辉女士分别对相应关联事项子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翟进步先生、李聚合先生、李任芷先生、王霆先生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

送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就该事项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2022 年全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

小，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不会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内控与审计委员会对上述议案亦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该

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2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

司将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发生以下两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2）公司及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技术类公司向古北水镇提供相关业务

支持。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古北水镇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830.72 万元。 

2、与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2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

司将与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中青旅红奇（横琴）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基金发生以下三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2）购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管理的基金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3.36万元。 

3、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2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

司将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发生以下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不超过 6,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2）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3）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耀悦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4）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耀悦公司进行资金拆借并支付资金拆借利息。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耀悦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支付

资金拆借利息 290.09 万元，其他日常关联交易 137.50万元。 

4、与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2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将与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发生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

景区产品及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超过 1,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

为准。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5、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

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以下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 

（1）提供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贷款和授信业务，预计金额不

超过 30 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结算、存款储蓄、委托理财、发行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其他金融服务，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3）承销、包销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具体金额以实

际发生为准； 

（4）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IT产品等服务、产品费用，预计

金额不超过 5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5）开展合作涉及的房屋、场地租赁，保险兼业代理，销售代理等业务，

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6）发生资金拆借并支付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7）因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可能触发的其他交易，

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情况未超出预计金额，其中银行贷款余额为 35,900.00万元，银行存款



余额为 23,018.36万元，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4,701.71万元。 

6、与中青旅健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2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

司将与中青旅健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以下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 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2. 向公司提供中青旅大厦员工餐厅管理及就餐服务； 

3. 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健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十三区 1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建光 

注册资本：1,531,764,700.00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住宿（水镇酒店、限建设项目 GS-13地块；古北酒店、限建设项

目 GS-01、GS-02地块；兰谷 SPA酒店等旅游服务设施、限建设项目 GS-10、GS-30、

GS-31、GS-32 地块；山水城酒店、限建设项目 GS-08 地块；江南酒店、限建设

项目 GS-03、GS-04 地块；温泉酒店、限建设项目 GS-15 地块；驿站客栈、限建

设项目 GS-16地块）；餐饮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出版物（不含音像制品）

的零售；经营滑雪场；美容美发；经营娱乐场所（KTV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

洗衣；集中式供水（自建设施供水）；道路货物运输；销售食品；接收卫星传送

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7 月 23 日）；增值电信业务；旅游

设施的开发、建设、经营（不含旅游业务）；旅游咨询；旅游项目设计咨询；旅

游项目管理、景区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停车管理；健身；儿童娱乐设施

经营；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票务代理；会议服务；批发日用品、化妆品、纺



织、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工艺品、蔬菜、水果；物业管理；

棋牌服务；经营演出场所；演出经纪业务；景区内游船出租；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体育场馆管理；热力生产和供应；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珠宝首饰、皮革。（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由内资企业转为中外合资企业。住

宿、美容美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饮用水供水服务、增值电信业务、道路

货物运输、经营滑雪场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原副总裁焦正军先生在过去 12个月内同时担

任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由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

者相关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的 12 个月内，存在该情形的，亦为上市公司关联法

人，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006办公 03室 

法定代表人：刘广明 

注册资本：10,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原董事长康国明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

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由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者相关协议或者

安排生效后的 12 个月内，存在该情形的，亦为上市公司关联法人，中青旅红奇

（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方：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号 7层 703室 

法定代表人：郑蓬时 

注册资本：20,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食品；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国内旅游业务；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经营电信业务；航空机票销售代理；

代售火车票；接受委托代售机门票；旅游信息咨询；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

活动除外）；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推广服务；体

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

咨询及中介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化妆品、日用品、新鲜

蔬菜、新鲜水果、鲜肉、鲜蛋、水产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厨房用具、卫

生用具、卫生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家具、灯具、婴儿用品、小饰品、礼品、

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首饰、工艺品、乐器、照相器材、玩具、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医疗器械（限 I类、II类）、珠宝首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居家养老服务；物业管理；清洁服务；家政服务（不符合家政服务通

用要求不得开展经营活动）；餐饮管理；日用电器修理（不符合家用电子维修业

服务经营规范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法律咨询（律师执业活动除外）；税务代办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董事高志权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中青

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由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

或者相关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的 12 个月内，存在该情形的，亦为上市公司关联

法人，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关联方：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太平街 175号附 9号 

法定代表人：李洁 

注册资本：150,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景点资源开发；四川都江堰青城山索道经营（凭客运索

道安全检验合格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旅游观光车客运服务；酒店项目投资、

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停车场服务；文化活动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企业策划、设计；工艺美术品开发、销售；美术设计制作；婚庆礼仪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旅游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网上

销售及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茶座、中餐类制售（含凉菜，不含生食海

产品，不含裱花蛋糕）；文艺创作与表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原副总裁林军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同时担任

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由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者相关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的 12 个月内，存在该情形的，亦为上市公

司关联法人，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五）关联方：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王江 

注册资本：78,134,503,680.00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

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公



司 22.99%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直接或间接控

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六）关联方：中青旅健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号中青旅大厦 18层 1809-1 

法定代表人：王文涛 

注册资本：80,000,000.00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

设工程设计；基础电信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鞋帽零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

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水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摄影扩印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赵勇先生同时担任中青旅健坤

（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由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关联法人，中青旅健坤（北京）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22 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古北水镇之间发生两类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1）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2）公司及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技术类公司向古北水镇提供相关业务

支持。 

2、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1）双方须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 

（2）关联方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关联方承

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关联方也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而向公司输送任何不正

当的利益。 

（二）与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22 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管理的基金之间发生以下三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2）购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青旅红奇（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管理的基金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2、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1）双方须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 

（2）关联方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关联方承

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关联方也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而向公司输送任何不正

当的利益。 



（三）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22 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耀悦公司之间发生以下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1）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产品及服务； 

（2）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3）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耀悦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4）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耀悦公司进行资金拆借并支付资金拆借利息。 

2、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1）双方须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 

（2）关联方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关联方承

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关联方也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而向公司输送任何不正

当的利益。 

（四）与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五）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22 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以下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1）提供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贷款和授信业务； 

（2）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结算、存款储蓄、委托理财、发行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其他金融服务； 

（3）承销、包销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4）采购旅游、整合营销、酒店、景区、IT产品等服务、产品费用； 

（5）开展合作涉及的房屋、场地租赁，保险兼业代理，销售代理等业务； 



（6）发生资金拆借并支付利息； 

（7）因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可能触发的其他交易。 

2、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1）双方须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 

（2）关联方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关联方承

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关联方也保证不通过与公司的交易而向公司输送任何不正

当的利益。 

（六）与中青旅健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2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健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中青旅红奇（珠海）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有利于进一

步丰富旅游产品，有助于各方业务的发展。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中青旅红奇（珠海）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没有影响。  

此项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项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内控与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一日 


